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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利于期刊编辑准确理解和正确执行 ＧＢ／Ｔ３１７９—
２００９《期刊编排格式》，在简述其修订过程和主要修订原则后，
对期刊定义及其特征、刊名、更名、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封

面、文章编排、增刊等条款进行简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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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是“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

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条款

的活动”［１］３。为了规范我国期刊的编排格式，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发布了ＧＢ／Ｔ３１７９—２００９《期刊编排
格式》［２］（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以下简称“新标
准”）。新标准规定了印刷或非印刷形式期刊的刊名、

封面、卷期、目次页、版面和页码、文章、版权标志等的

编排格式和技术要求，是为期刊编辑制定的，供其在编

辑出版期刊时使用。它的发布，适应了我国期刊走向

世界参与国际文化学术交流、数字化信息的加工和广

泛利用等新情况的需要，必将有利于期刊编排质量的

提高，有利于促进国内外文化学术交流，有利于期刊的

规范管理。

为便于大家准确理解并正确执行新标准，消除可

能产生的误解［３］，本文介绍新标准修订过程和修订原

则，对其部分条款进行简要解读。

１　新标准修订过程

　　以前我国只有科技期刊的编排格式执行国家标准
ＧＢ／Ｔ３１７９—１９９２《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４］（以下
简称“旧标准”）。该标准对提高科技期刊的质量、促

进国内外学术交流、规范期刊管理等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为适应期刊编辑出版规范化、国际化、网络化等新

形势的需要，对原有的国家标准有必要进行修订。

２００８年３月，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组织期刊、出版、图书馆等领域的专家组成《期刊编排

格式》修订起草工作组，启动了标准的修订工作。

２００８年６月，起草组提出标准草案，并于２００８年７月
和８月召开２次研讨会，对标准草案稿进行充分的研
究，同时向部分期刊编辑、专家征求意见后，于２００８年
８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于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７日在北京召开《期刊编排格式》（送审
稿）专家审定会。来自科学出版社、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科

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和代表出席。会议对标准送审稿

进行了全面、充分的审查，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和

建议。经过认真讨论，审查委员会一致认为：１）该标
准是出版物的基础性标准，其修订将旧标准的范畴由

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拓展为期刊编排格式，对促进

我国期刊编排的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２）该标准修改
采用ＩＳＯ８：１９７７《期刊编排格式》［５］，其主要条款符合国
际惯例；３）该标准条款简明、清晰、系统、完整，编写符合
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
构和编写规则》［６］的要求，便于期刊编辑理解与执行。

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新标准，于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实施。

２　新标准修订的主要原则

２１　修改采用ＩＳＯ８：１９７７　新标准是对 ＩＳＯ８：１９７７
的修改采用。国际标准通常是反映全球相关人员和部

门经验的结晶，包含了各国的共同需求，因此，我国应

尽量采用和使用国际标准［７］。ＩＳＯ８在国际上实施了
３０多年，经过了时间、实践的检验，迄今仍是国际上期
刊编排的基本规范，且没有近期修订的计划。本次修订

根据ＩＳＯ８的规定，将适用范围由旧标准的科技期刊扩
展到各种期刊，同时根据ＩＳＯ８中的原则，将旧标准中摘
要、图表、参考文献等非普适性的内容进行了删除和简

化，并结合国情增加了关于刊名汉语拼音的要求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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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修改采用先进的国际标准，是顺理成章的事。

２２　与其他标准兼容和协调　在修订过程中，十分注
意与相关国家标准的兼容和协调，并在“规范性引用

文件”中列出了９项国家标准。这样一来，被引用标
准的条款就成为了新标准的条款。

２３　按照 ＧＢ／Ｔ１．１的要求进行编写　ＧＢ／Ｔ１．１—
２０００规定了标准的基本结构和编写要求。新标准遵
循这些规定进行编写，做到了结构科学，格式规范，条

文准确，内容清晰，便于使用者正确执行。

３　部分条款解读

３１　期刊的定义及其特征　期刊是“一种载有卷期
号的连续出版物，通常在其每期中都有不同的内容和

著者（责任者）”。和连续出版物报纸不同，期刊不按

年月日编号，而是“一般依次分卷期出版”。卷的编号

应是连续的，从第１卷开始编起。也有的期刊不设卷，
１年出版１卷，引用时可以以“年”代“卷”。一卷（年）
内各期的期号一般从第１期开始编起。在实际工作
中，也有期刊按季度编期号的，比如春季号、夏季号、秋

季号、冬季号；还有按月，上、下半月，上、中、下旬编的，

等等。但期号不用阿拉伯数字按顺序连续编码，不便

于引用，不利于传播，不值得提倡。如《新华文摘》是

半月刊，其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日出版的那一期编为第８
期，将来引用时就很方便。

期刊每期中通常都刊载有不同的内容。个别期刊

某期可能只刊载１篇文章，但这是很少见的特例，不会
经常出现；即使“某期”出现，也不会“每期”出现。同

样，每期中不同内容的著者（责任者）也会不同。这里

的“责任者”是指期刊所刊登的内容的责任者，包括摄

影者（画刊）、文摘者（文摘刊物）等，而不是也不可能

误解为我国相关法规中认定的“期刊主要责任单位包

括期刊的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和出版单位”［８］，因为期

刊主要责任单位不可能每期都不同。可以说，“通常

在其每期中都有不同的内容和著者（责任者）”是期刊

的重要特征之一。

３２　刊名　国际上期刊命名的基本原则是：１）简明，
便于引用；２）能够准确界定该期刊所涉及的知识和活
动领域。如果刊名以缩写形式出现，缩写的意思应与

全称一致，以免产生歧义。如果刊名无明确意义，比如

是由一些首字母或首字母形式的一单词构成的，期刊

的主题应用一副刊名明确表达。

新标准４．１指出：“刊名应当简明确切，能够准确
界定该期刊所涉及的知识和活动领域，并便于引用。”

这一条款承袭了旧标准相应的内容，采用了国际通行

的原则，这恰恰是新标准先进性的体现。作为标准，它

倡导期刊起一个能够准确界定其所涉及的知识和活动

领域的刊名，但它并没有也无权力要求从刊名看不出

特定主题的已有期刊必须更名。这里有现实的问题，

也有潜在的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品牌期刊的刊名

必然会与其主题、范围关联。个别期刊创办之初如不

能确定与主题、范围有关的刊名，日后必然会花很长时

间、下大力气宣传其主题和报道范围。不能因为国内

外都有一些特例期刊，如《红树林》《伊犁河》以及

《ＴＨＥＦＡＣＥ》（面孔）、《ＤＥＴＡＩＬＳ》（细节）等的存在，
而否定国际通行的先进的期刊命名规则，也不能认为

“政府部门依法审批新创办期刊时，对期刊名称也均

无具体限制”［３］就是科学的、合理的。在这方面，期刊

出版管理部门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新标准没有鼓励期刊随意增加副刊名，只是在

“刊名如未能确切反映该期刊的特定主题”时，认为

“应当用一副刊名补充表达”。事实上，在申办新刊

时，刊名和可能有的副刊名都是一起申报的。在办的

个别期刊，如确实需要增加副刊名以确切地反映其特

定主题，只要按有关规定进行申报也是无可非议的。

“封面中其他信息的字号应不大于刊名字号”。

这是对刊名标志的基本要求之一，但不是唯一要求。

新标准还指出：“刊名应因其字体、字号或编排而易于

识别，不和其他与之相伴的细节混淆，无歧义。广告、

插图等不得对刊名构成干扰。”这些要求不仅与《期刊

出版管理规定》中“期刊封面其他文字标识不得明显

于刊名”［９］１３３的要求完全一致，而且更具有可操作性。

３３　期刊更名　“刊名不得随意变更”。这是国内外
期刊界的共识；如果要变更，在我国肯定要履行相应的

手续，这也是有关期刊管理部门所规定的。在我国，期

刊更名的申请材料与创办期刊的相同，因此，我们建

议：１）如果期刊知识和活动领域不变，例如《××学院
学报》因校名变更而更名为《××大学学报》，则视为
期刊更名，“变更后原刊名应在显著位置出现至少１
年”，以昭示更名前后二者的关系；２）如果期刊主题完
全改变，只是利用了已有的刊号资源，这种“更名”则

应视为停办原刊，创办新刊。在期刊管理部门，对第２
种情况不应被处理为更名，而应视作创办新刊；在期刊

编辑出版单位，新刊不应延续原刊的卷次。举例来说，

如果一种期刊名叫《农田水利》，主办单位如果理由充

足、手续合法地申请“更名”为《都市时尚》，还能叫更

名吗？

在我国现行期刊管理制度下，一种期刊如果频繁

更名，甚至是“在一年内两次以上变更刊名的情况也

时有出现”［３］，那就显得太“随意”了。

３４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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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由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ＣＮ号）和国际标准连续
出版物号（ＩＳＳＮ）这２部分组成［１０］。“ＣＮ由国家出版
行政部门在批准创办期刊时为期刊配发，获得 ＣＮ并
公开发行的期刊可到 ＩＳＳＮ中国国家中心注册 ＩＳＳＮ。
这一规定表明只有正式出版、公开发行并愿意领取

ＩＳＳＮ的期刊，才有可能获得一个完整的中国标准连续
出版物号。”［３］ＣＮ号是中国特色，在国际上只有 ＩＳＳＮ
才有意义。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国家出版行政部

门在批准创办期刊时为期刊配发 ＣＮ号，但同时应要
求取得ＣＮ号且符合有关规定的期刊去申领 ＩＳＳＮ，而
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新标准强调中国标准连续出

版物号，是与相关标准兼容、协调，也是促进期刊走向

世界、规范管理的需要。

ＧＢ／Ｔ９９９９—２００１规定：“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应印在每期连续出版物显著、固定的位置上。国际标

准连续出版物号（ＩＳＳＮ）和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号）可以分开印刷”。当 ＩＳＳＮ和 ＣＮ号一起印刷
时，“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的印刷位置在出版物的

封面右上角、版权页（块）或目次页和封四下方”。据

此，新标准明确规定，期刊应按 ＧＢ／Ｔ９９９９规定在封
一、刊名页和版权标志标明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新标准通过引用ＧＢ／Ｔ９９９９使其条款成为新标准的条
款；因此，文献［３］所说的近千种没有 ＩＳＳＮ的期刊完
全可以按ＧＢ／Ｔ９９９９的规定进行标志。新标准还引用
了ＧＢ／Ｔ１６８２７《中国标准刊号（ＩＳＳＮ部分）条码》［１１］，
对于上述近千种没有ＩＳＳＮ的期刊而言，不标志条码自
然不应说其违反了标准。

３５　封面　在期刊实际工作中，有关“封面”的叫法
多种多样，有叫“四封”的，也有叫“封页”的，等等。

“封面”到底指什么？有的特指“封一”，有的指“四

封”，也不统一。在与期刊有关的各种国家标准中，封

面、封一、封四、封底的说法五花八门，很有必要统一。

为解决这一问题，新标准特在第３章《术语和定
义》中对封面进行了定义：“封面，期刊的外表面，包括

封一、封二、封三、封四和书脊。”这样的定义就明确规

定，封面是包裹期刊的可见的表面，从封一到封四再加

书脊。

这个定义与国际标准也是基本一致的。在ＩＳＯ８：
１９７７中，第１２章第１条原文是：“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ｌｉｓｔｆｏｒ
ｅａｃｈｐａｒ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ｉｍｍｅ
ｄｉａｔｅｌｙ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ｓｉｄｅｆｒｏｎｔｃｏｖｅｒ．Ｉｔｍａｙｅｑｕａｌｌｙ
ｗｅｌｌａｐｐｅａｒ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ｏｒｆｏｕｒｔｈｐ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ｖｅｒ…．”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际标准中封面（ｃｏｖｅｒ）分成了
封一（ｆｉｒｓｔｐ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ｖｅｒ，ｆｒｏｎｔｃｏｖｅｒ）、封二（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ｓｉｄｅｆｒｏｎｔｃｏｖｅｒ），封三（ＩＳＯ８后文

提到 ｔｈｉｒｄｐ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ｖｅｒ），封四（ｆｏｕｒｔｈｐａｇｅｏｆ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封面”不止１页，而
是“ｃｏｖｅｒｓ”。如其３．１说：“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ｍａｔｔｅｒ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ｏｂｓｃｕｒｅｔｈｅｔｉｔｌｅｏｒｏｔｈｅｒｂｉｂｌｉ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ｔｅｄｏｎｃｏｖｅｒｓ．”
３６　文章编排　根据绝大多数期刊都是发表文章的
实际情况，新标准专设《文章编排》一章，对期刊文章

的编排格式作出推荐性的基本规定，很多条款的用词

是“力求统一”“根据需要”“一般”“如有”等。这里的

“文章”主要涉及原创文章，包括科普文章、通讯报道

文章等，只有一节提到译文。以发表图片为主和发表

文摘的期刊如何编排，可参照执行；如确有必要，也可

制订相应的规范。但这样的期刊在我国为数不多，我

们认为没有必要专门制订规范，各刊自有一定之规，参

照新标准足矣。

为维护著者（责任者）的有关权益，特别是保护其

对作品的署名权，新标准规定，各种期刊登载的“每篇

文章应列出全部著者姓名”，推荐“一般列于文章题名

下方”，自然也可列于其他适当位置。这里还需要注

意的是“全部著者”，而不是如有些期刊那样，对超过３
人的多著者标志为“前３人 ＋等”，有意无意地剥夺了
３人以外著者的署名权。

为了方便读者与著者的联系，也考虑到并不是所

有期刊都必须刊登著者“所在单位、通信联络方式”，

所以，新标准在“所在单位、通信联络方式”后面括注

了“（必要时）”，意指有一部分期刊可以只列出全部著

者（责任者）姓名。

３７　关于“必要时”的条款 　新标准中有７处出现
“（必要时）”。之所以在这些项目后面括注“必要

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这些项目并非每种期刊都有

的，或者不是某种期刊每期都有的；二是这些项目又比

较重要，或涉及现实问题，或涉及潜在问题，需要有一

定规则约束；三是其中一些项目在期刊的不同位置需

有不同要求。比如：

１）出版者。《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指出，“期刊由
依法设立的期刊出版单位出版”，“法人出版期刊不设

立期刊社的，其设立的期刊编辑部视为期刊出版单

位”［９］１２９。现在有些期刊有出版单位，有些没有。如果

有，就是有必要将出版单位（出版者）排印在封一、卷

首刊名页；如果没有，则无从登起。新标准在版权标志

中“出版者”后未括注（必要时）；因此，虽没有设立出

版单位，但被视为出版单位的期刊编辑部应登载于版

权标志上。期刊依法设立出版单位或由出版单位出

版，是期刊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步骤，也是今后

期刊出版管理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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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增刊批准号。依据我国有关规定，出版增刊必
须履行有关批准手续，且“每种期刊每年可以出版两

期增刊”［９］１３３。与政府发布的有关规定不同，新标准在

指出“期刊可出版增刊”后，是从技术层面对已经批准

出版的增刊提出编排规范，如“增刊应单独编序号”、

一卷内只出版１期增刊其序号为“增刊１”、“增刊 ×”
应排印在什么位置等。这里绝没有鼓励期刊违规出版

增刊，相信期刊人也不会有这样的误解。很明显，“增

刊批准号（必要时）”是指增刊一经批准，在出版时其

批准号必须登在当期增刊的版权标志处。

３）承办者或协办者。我国期刊管理制度很严格，
也很有效；但是，现实中期刊除了主办单位外，确实存

在不少承办单位或协办单位，只是有的标志了，有的没

有标志而已。据《中国新闻出版网／报》２０１０年 ６月
１１日报道：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共有１２３种，其中由
杂志社直接编辑出版的２３种，委托医院、研究所、高
校、地方医学会承办的为 １００种，遍布全国 ２４个省
（区、市）；由于杂志社掌控所有期刊的主办权、编辑部

主任的任免权，如果通过审读与评估发现任何一本期

刊在管理、质量等方面存在问题，杂志社都有权对刊物

实施退出，甚至有权收回刊号资源，招标新的承办单

位［１２］。这一案例告诉我们，对于承办者、协办者这样

的有关法规尚未涉及到的实际问题、潜在问题，决不可

以简单化地把它们跟买刊号画等号。据我们所知，不少

承办单位、协办单位或提供办公地点、设施和办刊人员，

或资助办刊经费等，为期刊的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新标准说承办者、协办者“必要时”登载，是指如果

有，就将其登载在版权标志上。当然，如果管理部门明令

禁止期刊登载承办者、协办者，办刊人也不要执意违反。

至于如何对既有的承办者或协办者规范管理，并作出相

应规定，确实是有关部门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标志“必要时”项目须掌握如下２
条原则：一是这些项目如是现实合法存在，且有关法规

也明确要求标志的，则应不折不扣地执行；二是如个别

项目法无禁止且现实存在，在标注前宜咨询有关管理

部门，免生误会和引起麻烦。

４　结束语

　　“标准化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技术业务工
作，它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而有着自身的工作规则

和规律。”［１３］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发布的法规、条例不

同，国家标准给出的是技术性要求。政府的法规、条例

具有强制性，如果国家标准的条款与相关法规有冲突，

理应以现行有效的法规规定为准。

对于国家标准的条款，我们还应注意分清是陈述

型、要求型还是推荐型的［１］３，不要机械地以为凡标准

中写的都是要求执行的。例如“期刊一般依次分卷期

出版”“增刊可编入总目次和索引”是２条陈述型条
款，仅提供信息，并不包含要求。又如“期刊宜单独编

制广告目次”“目次页不宜编入期刊正文的连续页码”

“期刊文章的正文部分，其字号不宜小于汉字５号字”
是３条推荐型条款，从多种可能性中推荐最合适、恰当
的一种，供使用者选择。只有要求型条款是必须执行

的，通常使用祈使句或用“应”“不应”等词语表述，如

“刊名不得随意变更”“期刊每期应编有目次页”“期刊

的总目次和索引另编页码，不与正文部分混同连续编

页码，并应从单页起排”等，都是要求执行的条款。需

要注意的是，对于陈述型、推荐型条款，一种期刊一旦

选定某一种最适合自己的标志方法，必须做到全刊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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